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c/cn/news/2012-05/31/*.html on 
this server.

邮箱登录

搜 索

首  页 机构概况 科研学术 国际合作 科研出版 人才论坛 人才培养 咨询服务 在线资源 媒体摘要

在线资源

      研究参考

        公共管理

        人力资源开发

        人事管理

      学术跟踪

      国际观察

      客座研究人员文章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解

读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资源 >> 研究参考 >> 公共管理

陈国栋：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体系 
20120531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2012-05-30

    一、行政问责的理性化构建  

    当前，行政问责制的建构已成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许多地方、部门做了多种尝试，比如出台各

种各样的责任追究制度或办法。其中既有许多有益的探索，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除了众所周知的问责主

体单一、公众参与问责路径与有效度不够等问题外，当前行政问责制建构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即问责制的理

性化问题。所谓问责的理性化建构，就是指问责制的建构要符合该种问责方式的内在逻辑、本质与运行规律。而

实践中许多地方、部门所建构的问责制恰恰存在着理性化方面的缺憾。 

    比如某地方出台的关于行政败诉案件责任追究的规定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该规定第三条直接规定，凡败诉

则公务员一律被问责。但该规定并没有强调问责须以公务员存在主观过错为要件。其实，行政案件的败诉有很多

种原因，既可能是客观原因，也可能是主观过错。基于现代法治的过错责任原则，只有具体实施该行为的公务员

对行政决定具有过错的，才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不审查公务员的主观过错而对公务员进行问责，就违背了

法治原则。在这方面，《郑州市行政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规定得较好。该办法第八条规定：行政败

诉非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主观原因所导致，并经审慎履行职责依然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和不能消除的，工作人员

不承担过错责任。 

    又比如，某些地方出台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提出了若干要求，并规

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要追究相关责任。虽然这些规定的用意是好的，是为了提升机关首长的法治意识，但实

际上，行政机关首长是否应当出庭应诉本身就值得商榷，而不出庭应诉是否应当被问责更是不无疑问。虽然我国

对公务员没有采取政务类公务员与事务类公务员的区分，而是采取了领导职与非领导职公务员的划分，但从本质

上来说，行政首长毫无疑问属于政务类公务员范畴，是作为机关的政治领导而非事务执行人在承担着政治性决策

责任。因此，对行政首长的问责，一般就要从政治责任的本质与标准出发。 

    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政治人物必须具备三项特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1］细言之，对于一个具有政治责任的公务员来说，他必须有责任心，明晰其所为之事的后果，即能够对此种

政策选择而不是彼种政治选择负责；他必须有热情，对其所负责的事务保持高度的热爱，作为一种理想在经营，

而不是像一般公务员那样仅仅将工作作为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朝八晚五；他必须有判断力，做出决断，知道何

为好、何为不好，完成普通人所无法甚至不敢做的决定，并取得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政治领导就是替代普

通人来做集体决策之人，以决策好坏定英雄。因此，政治问责是关联于决策结果的问责制形式，而不是关联与行

为过程的问责形式，结果的好坏决定着政治问责的可行与否与合理与否。 

    因此，对政府首长进行问责，就应当从这些方面出发，而不是从形式性规则出发，才算是公平合理。进而言

之，对领导干部，不能像对朝八晚五的公务员那样问责。所以，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的《关于实行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所规定的问责事由，基本都是从结果出发，而不是从形式标准出发的，

因为唯有结果才能就表现领导干部的责任心、热情与判断能力。所以，机关首长是否出庭应诉，则应该由他们根

据自己的判断自由决定，而不能对其进行形式化规定，更不能因此问责。  

    二、行政问责的类型化建构  

    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制定统一的《问责法》来规范各地、各部门的问责实践，并引导他们建立规范化、理性

化的问责制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要建构理性化的问责制度，首先要弄清楚存在着哪些可能的问

责方式，其运行逻辑与正当性何在，然后才能根据相应的逻辑建构相应的制度化问责机制。对此，我们首先要明



确何为问责，才能明晰并梳理乃至规范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问责类型。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在于谁有权力来要求被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对其负责，满足他们的需求。没有权力就

没有问责，因此把握了问责的权力类型与强度，就能把握理解与建构问责制的钥匙。正是基于这一源点，美国知

名管理学者罗姆泽克指出问责制建构的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哪个主体有权力界定和控制对行政机关的管理期

待；另一维度则是界定这种期待的权力的程度。［2］前者关注的是问责权力的有无，决定着可否问责；后者关

注的是问责权力的大小，决定着问责成功的可能性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应当调整自己行为以满足问责者要求的自由

度。注意，这里的权力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即“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

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3］因此，只要个人或者团体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行政机关

及其公务员身上，且这种要求具有正当性，那此人就有问责的权力，就有施加惩戒的权力。 

    根据上述标准，罗姆泽克提出了四种问责制类型：（1）官僚制问责制（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

即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其基础在于上级命令、指挥下级的权力；（2）政治问责制（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具有政治资源的人对行政机关乃至行政首长提出具有政治意味的要求。其形式逻辑是交换或

委托，即我给你政治支持或政治权力，你实行有利于我的行政政策或是直接按照我的政治目标行事；（3）专业

问责制(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即对具有专业特长之特殊公务员的问责。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

名言形象地概括了专业问责制的力量之源，即基于科学性、正确性而生的技术权力，据此专业人员可以要求领导

职官员采纳其专业建议。顾名思义，专业问责制就是拥有专业技能或经验的技术类、资深公务员依据其经验或专

长而要求行政官员尊重其决定的机制，同时，专家型公务员又因其专业能力而对行政长官负责。当然，特定的职

业技术团体也可以因其专业能力而对特定的专家型公务员进行专业问责；（4）法律问责制(legal 

accountability)，即对行政机关提出法律要求，若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要求，则施加法律惩戒的问责制度。这

种法律要求，即法律上所谓的权利（right）。［4］按照韦伯的说法，在权力的十分一般的意义上，亦即在把自

己意志强加于他人行为的可能性上，权利也是权力的一种。［5］但区别于政治学、社会学学科意义上权力的

是，它并不具备支配或统治这一内涵，因此，它必须借助法律这一制度。法律之所以成为问责的关键，不仅因为

法律是问责的形式与手段，法律确定着被问责者与问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在于法律是问责力量的根本，

即问责主体借助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来问责。 

    无论是上级领导下级的权力，还是建立在授权与被授权关系上的政治权力，或是建立在工具理性逻辑上的专

业技术能力，以及法律权利，都是现代社会中具有正当性的权力，都可以用来作为问责的权源。这就充分说明，

行政问责制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类型，每一种问责制都建基于一种特定的要求与被要求的关系，并且适用于不同场

合、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界定问责者与被问责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就无法建构并适用相应的问责制。比如，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到监察机关和被监督的公务员之间没有基于官僚等级

制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只有基于监察法而生的监察法律关系，那我们用官僚等级问责制来理解监察问责，就会出

现错误，从而不利于保护被问责的公务员。换言之，我们应当依照法律的精神来建构监察制度，实现监察问责的

法治化。又比如，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上级领导和下级公务员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只有上下级领导关系，那么如果

我们强求将这种问责法制化，那也会违背官僚等级制问责的逻辑，进而损害问责效果。 

    因此，理性化建构问责制意味着问责制的建设应当按照类型化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能强求由一部统一的《问

责法》来规范所有的行政问责类型，更不能强求行政问责的法制化。事实上，政治问责制和官僚等级问责制都不

可能法制化，因为这些责任本身并非基于法律而生，而且法律本身也不适合去规定政治责任以及等级责任。专业

问责制基于被问责事项的专业性，也同样难以法制化，因为法官只有判断一个行为合法与否的能力，但根本没有

判断专业决定正确与否的专业能力，这些决定的正确与否只能留待专业机构来判断，或是交由党政领导来决定其

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分别针对领导职公务员和非领导职公务员、法律类问责和非法律类问责分别规定不

同的问责程序、问责主体、问责的归责原则乃至惩戒种类等等。这样虽然无法做到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典化，但可

以保证行政问责的理性化与系统化。  

    三、行政问责的本土化建构  

    问责的理性化建构也意味着我们要在弄清楚本土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建构适应我国政

治、法律体制与民众政治文化的问责制。从理论的角度说，中、西问责制的类型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问责制和

各国的政治、法律以及民众政治文化结合起来之后，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进而体现出更为明显的运行逻辑上的差

别。反过来说，行政问责制的理性化还意味着问责制的本土化，因为问责制是内嵌于本国政治、行政、法律制度

乃至政治文化的，甚至是该国政治、行政乃至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其落实无法脱离这些基础行制度的支持。进言

之，一国政治、行政乃至法律制度的特有原则乃至制度构成该国问责制须臾不可分割的部分。忽略乃至违背这些

原则的问责制，因为没有反应并遵循这些原则，就必然是非理性化的问责制。 

    根据宪法学者的总结，我国宪法规定了五项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法，任何政治、行政乃至法律制度都不能背

离这些原则。［6］其中，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这三大根本原则，对我国的问责制及其实践有着直

接和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它们决定了诸如公务员的非政治中立化、党管干部原则、行政管理的双重领导制等原

则，而后者直接决定着问责的实践。   

    比如，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即便是一般公务员，其也具有双重性质，受双重组织的领导与规范及问责。他

们一般一方面属于《公务员法》所规范的法律主体，一方面也是共产党这一高度组织化甚至官僚化组织的成员,



因此，他们在为现代法律所规范的同时,也同时为党这一官僚组织所约束。这样，基于共产党员的身份，比之于

西方的事务类公务员，他们要满足来自于党组织的更高的道德要求和职业伦理要求。因为其身份的政治性，这些

要求往往具有规范约束力，［7］因此所谓的道德问责就转化为行政机关或党组织内部的纪律问责，即党法问

责。其实质是对公务员提出了超越法律的伦理要求和由其转化而来的纪律要求，因此实际上有助于促进公务员勤

勉行政、审慎行政。但这些问责并不会违背法律问责的精神,因为这种问责并没有剥夺公务员基于《公务员法》

而拥有的公务员身份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根据法律在某些情形下无法对公务员进行民事、行政或刑事等法

律问责，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官僚制问责方式对那些怠惰的公务员进行党纪、政纪问责，从而避免他们游离于问

责制之外。 

    因此，我们在建构各类型的问责制时，务必结合我国的政治、行政与法律体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政治体制

的特点，同时也尽量克服其不足。唯有如此，才能说得上是建立了符合我国政治、法律与等级制问责逻辑的行政

问责体制。唯有如此，行政问责制才能发挥促使各级公务员敬业行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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